
行政职权基本信息表
单位：吉林省宗教局 填表时间：2014.08.28

项目编码 220000-MW-QT-005 项目类别 其他职权

项目名称 宗教教职人员经宗教团体认定后的备案

项目分解 子项1

设置依据
《宗教事务条例》（国务院第426号令，2004.11）
《吉林省宗教事务条例》（2009年修订）

设
置
依
据
内
容
摘
要

《宗教事务条例》（国务院第426号令，2004.11）第二十七条规定：“宗教教
职人员经宗教团体认定，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备案，可以从事宗
教教务活动。”

《吉林省宗教事务条例》（2009年修订）第十七条 宗教团体应当将其认定的宗
教教职人员自认定之日起20日内，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备案。经
认定并备案的宗教教职人员，由宗教团体颁发宗教教职人员证书，方可从事宗
教教务活动。

收
费（

征
收）

的
标
准
及
依
据

不收费

申报条件

政治上可靠，爱国爱
教，遵纪守法；在宗教上有
造诣，有宗教学识，信仰虔
诚；品德上能服众，品行良
好，仪态端庄；具备相应的
文化程序，经本人提出申
请，经所在宗教活动场所推
选，并经当地宗教团体同意
后报全省性宗教团体审核认
定。

申报材料

1.宗教教职人员备案表；
2.户籍证明和居民身份证复印
件；
3.宗教团体出具的认定证明。

实施主体 省宗教局 承办机构
宗教一处
宗教二处
宗教三处

承 办
责任人

任爱国
尹金山
马万学

共 同
实施部门

办理时限 30个工作日 查阅方式 省民族宗教网

咨询电话 88916460 投诉电话 88904872 是否涉密 否



吉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（宗教局）行政职权运行图

地 址：长春市新发路 329号 邮 编：130051
咨询电话：0431-88916460 投诉电话：0431-88904872
省民族事务委员会（宗教局）网址：http://mw.jl.gov.cn/

项目名称：宗教教职人员经宗教团体认定后备案

否

否

申请人提出申请并提交

相关材料

分管领导审核

省宗教局作出同意备案

办理结束

告知原因并退回

省宗教局业务处室进行受理和初审

告知原因并退回
是否符合相关条

件

是否符合相关条

件


